

工业品购销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
供方：           

需方：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经供需双方协商一致，就需方向供方购买防结块剂类（全水溶化肥防结块剂、普通防结块剂油/粉等）事宜达成本合同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标的物基本信息     
	标的名称
	规格型号
	产地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到厂单价（元）
	税率
	税额

（元）
	不含税金额（元）
	含税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


第二条  质量标准及要求
1、需方产品应符合以下标准：水分≤1.2%,颗粒强度≥20N，颗粒度（Φ2-4mm）≥90%，包装温度≤50℃，产品堆码高度不超过30包）。

2、防结块剂使用效果达到以下要求：正确添加防结块剂后的复合肥料存放时间在6个月内，松散度≥90%。

3、松散度的测定：将每袋产品抬高1.0米，自由落体，正反两次，拆包测量松散肥料的重量占测包肥料总重量的百分比。

第三条  交货地点及方式
1、交货地点：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磷化工基地物资库房。
2、交货方式：供方送货到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。
第四条  运输方式、包装要求、运费承担
运输方式：汽车运输。

2、包装要求：

3、运费承担：由供方负责运输并承担标的物交付之前的运费、保险费、杂费等相关费用。
第五条  标的物验收及异议处理
1、标的物数量验收以需方实收数量为准。
2、标的物质量验收以需方验收为准。
3、供方异议处置：如供方对需方的质量和数量验收有异议，供方应于收到需方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。供方逾期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供方认同需方验收结果。
第六条  付款方式及发票
1、付款方式：需方收到货物，供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以银行承兑或现汇方式支付货款。
2、发票：一票制，供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税率 13 %）。
第七条  违约责任
1、供、需任何一方如确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不能履行本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知不能履行、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合同的理由。在取得相关机构证明后，本合同可以不履行或延期履行或部分履行，并全部或者部分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2、若非需方原因，正确添加防结块剂后复合肥料的存放时间在6个月内，松散度＜90%，

供方赔偿需方相关损失，并承担摔包费用。

3、若供方的供货时间或防结块剂的使用效果不能满足需方要求，需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八条  争议解决方式
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争议或纠纷，供需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  合同有效期限
本合同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
 其它约定事项

1、本合同约定的价格如需调整，双方协商一致后，以补充协议形成书面确定。
2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补充协议、函件、传真件、复印件均是本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、未尽事宜，协商解决。
第十-条  合同生效及份数
本合同自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，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一式四份，供需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	供方（盖章）：
	需方（盖章）：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

	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
	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

	联系电话：
	联系电话：0838-8702974

	通讯地址：
	通讯地址：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

	开户行：
	开户行：中国银行什邡支行

	帐号：
	帐号：1212 0363 6202

	税号: 
	税号：91510600205363163Y

	传真号码：
	传真号码：0838-8701295

	签订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签订地点：什邡市洛水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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